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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地税局潍城分局强化源头控制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三城”税源管理成效大

近年来，随着潍坊市城区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城郊村（以下简称“三城”）等区域经济发展迅速。由于受其特殊地理位置影响，征管难度大，税务部门缺乏较为有效的信息来源渠道和控管手段，难以准确掌握真实税源，无法有效控管。为切实规范“三城”税收管理，充分挖掘税源潜力，堵塞税收漏洞，提高税收的征管水平，潍城分局认真落实省市局“五清查”工作安排，认真分析区内税源管理薄弱点，确定把“三城”税源专项整治工作作为税源管理工作的重点，从去年12月份起在全区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和专项清查，建立了“源头控制、双向管理、三级代征、政府考核”的税源管理的长效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主要做法

（一）抓清理规范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和责任分工。“三城”税收集中清理工作，必须依托社会综合治税管理网络。该局制定了详细工作方案，对集中清理工作的增收效果进行了认真调研，对推行“三城”税收管理新模式可能遇到的阻力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准备，并多次向区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专题汇报。区政府高度关注，成立了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区政府办、区财政局、区地税分局、区房管局、区公安分局、区工商分局、区国土局、区建设局、各镇（街办）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明确了领导小组成员的责任分工。各街办由分管领导靠上抓，抽调相关部门人员，成立“三城”税收集中清查工作组与对口地税分局做好衔接工作，负责本单位辖区的清查工作。
二是明确专项整治的主要内容、清查的范围和重点。对旧村改造中涉及的所有税收，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组织进行清缴。对查出的漏征漏管户按照税务机关要求，办理税务登记，并对各年度租赁以及其他应税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进行清缴。清查工作的主要范围是对城乡结合部、城郊村（居），主城区的城中村（居）进行检查和清理。重点是：城中村改造、城乡结合部、城郊村旧村改造过程中涉及房地产开发的税收管理问题；农村建房中建筑业税收管理问题；土地出租、出借过程中的土地使用税管理问题；厂房出租、出借过程中的房产税管理问题；村（居）委会集体资产出租营业税管理问题；各种形式的联营、合作经营、参股经营中的税收管理问题；各种名义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截留税款的问题；漏征漏管户的清理；村（居）委会取得的其他应税收入；其他税收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三是分动员部署、调查摸底、清查征收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在动员部署阶段召开税收专项清理工作动员会议，安排部署专项清理工作。地税部门认真分析清理中可能遇到的相关税收方面的问题，负责相关税收政策及相关文件规定整理工作，同时分析“三城””区域税收征管的现状，寻找征管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抽调各镇（街办）人员共同成立清查小组，认真组织学习和培训，充分分析辖区的实际情况，明确各自的工作重点。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深入细致地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取得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清理整顿工作，为此次“三城”税收清理工作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在调查摸底阶段，各镇（街办）清查小组在村（居）配合下，逐村搞好调查摸底，按照清查重点内容，进行实地检查并分类登记。经检查双方签字确认后，分类存档并上报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地税部门要组织人员对各小组上报的调查表逐户进行审核，计算出应纳税额，下达税款征收数。在清查征收阶段，各街、镇将辖区内村（居）的各种信息与税务机关掌握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查找管理的薄弱环节。对于相关资料齐全，能准确核实各种应税收入的，督促其如实申报纳税；对于收入明显不准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计税收入和应纳税额，依法征收。在检查过程中对拒不缴纳各项应纳税款的，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在清查总结阶段，对“三城”检查清理工作进行了全面认真总结。主要包括工作的措施、取得的成效以及部门协作机制的发挥落实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研究，提出整改建议，制定强化管理和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2、抓建章立制

“三城”税收集中清理整顿结束后，为巩固取得的成果，针对“三城”税收管理中的难点，该局制定了“源头控制、双向管理、两级代征、政府考核”的税源管理的长效机制。

源头控制，就是通过对房管局、国土局等有房产权、土地使用权属的控制部门进行源头控管，办理手续前必须由地税部门出具纳税情况证明单，办理完税款清理后方可进行权数登记过户。

双向管理，是街办经管站对村居实施财务管理的同时对各项应税收入纳税情况进行管理；村（居）对本地租赁经营户的土地使用税、建筑安装企业纳税情况进行代征代扣管理、对新增的纳税业户及时报告税务机关纳入管理；

三级代征，是地税部门与街办、村（居）、物业管理部门分别依法签订委托代征协议委托代征各项税收。委托街办依法代征村（居）集体资产出租、土地出租出借、厂房出租出借，以及应税收入的其它各项税收；委托村（居）依法代征房地产项目建筑施工企业税收、农村建房中建筑业税收、零散税源税收以及其它零星分散税收；委托物业管理部门（公司）代征小区内家庭装修、住房出租经营户税收。对委托代征税款按规定给付代征单位10%的代征手续费，手续费由区级财政承担，同时建立代征税款核查确认机制和手续费拨付机制。

政府考核，就是把“三城”税收管理纳入政府年度目标管理考核项目中，设定重要分值，由税务机关根据各街办、部门的管理配合情况、代征税款情况进行统计打分，以此提高各单位部门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综合治税齐抓共管，提高“三城”税收管理水平。

二、取得的成效

通过抓清理规范和“源头控制、双向管理、两级代征、政府考核”的税源管理的长效机制的建立，潍城区“三城”税收管理工作质效得到了显著提高，具体表现在：

一是纳税意识增强，重视程度得到提高。“三城”区域税收专向整治工作，是推进有关各方齐抓共管、社会综合治税良好局面形成的一次积极行动。通过清理整顿和建章立制，提高了各相关部门对“三城”税收管理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了组织领导，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二是明确了部门责任，协作配合更为密切。各乡镇街办都成立“三城”税源管理小组，全面开展辖区范围内税源管理。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作，各司其职，形成了合力，积极配合地税部门开展好税收征管工作。各有关部门加强涉税环节登记项目的审批、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综合治税、源泉控管作用，确保了“三城”税源管理工作的长期实效。

三是建立了长效机制，管理成果显著。通过“三城”治理工作的契机，该局查找出在税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认真进行整改并建立了长效机制，加强了税源监控力度和基础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了税收征管的部门协作机制，构建协税护税网络，税收征管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通过“三城”税收管理，集中清缴各项税款1940.76万元，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981.76万元；土地使用税534万元；房产税378万元，土地增值税47万元。清理整顿漏征漏管户864户，14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统一纳入省级“大集中”核心征管系统，实施日常管理。同时对有集体资产出租、场地出租、收费等经常性收入的18个村（居），办理了税务登记、按期申报纳税。与街办、村居、物业管理部门依法签订了137份委托代征协议，委托代征财产租赁、开发项目、零星建设项目、农村建房、个人出租房、被街小巷内个体户、村级工业园区土地使用税等零散税收工作。                 （潍坊市地税局）
